
“本来就是很普通的老年病， 明

明门诊用药就能解决， 为什么还要我

住院治疗， 这是过度医疗。” 患者马

老伯认为医院让其住院的行为涉嫌欺

诈， 因此将医院告上了法院， 要求医

疗费退一赔三， 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

金。 日前， 松江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

出了一审判决。

患者：医院夸大病情涉

嫌欺诈

今年 3 月 6 日， 马老伯因头疼至

上海某医院的神经内科就诊， CT 检

查后门诊医生告知马老伯中风， 后脑

二侧严重梗阻， 需要马上住院治疗。

医院开具住院登记单后， 马老伯即办

理了住院手续。

3 月 10 日， 马老伯发现医生在

书写 3 月 6 日的门诊病历时处理意见

为门急诊用药。 “明明门诊用药就

行， 医院偏就要我住院治疗， 害得我

多花钱。” 马老伯认为自己的病情属

于老年病， 并不需要住院治疗， 被告

医院故意夸大病情， 构成欺诈， 故起

诉至法院， 要求医院返还他的医疗费

2183.34 元， 同时三倍赔偿他 6550.02

元， 并且赔偿他精神损害抚慰金

6550.02 元。

医院：病情严重，已符

合入院标准

医院则认为， 要求马老伯住院是

因为其病情严重。医生表示，马老伯因

头疼 4 天， 每次 30 分钟许，CT 检查

提示腔隙性脑梗死， 已经符合入院指

标，入院后诊断为后循环缺血，医院在

诊疗过程中符合治疗常规，并无欺诈。

马老伯认为自己不需要住院是对保健

知识的缺乏，对医生诊断的误解，因而

不同意马老伯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后认定， 今年 3 月 6

日， 马老伯因头痛至被告神经内科门

诊就诊， 诊断为： 1.双侧基底节区腔

隙灶； 2.老年脑改变。 处理意见： 门

急诊用药。 本科门诊密切随访， 不适

随诊， 一周复查。

当日， 门诊医生向马老伯开具住

院登记单。 马老伯入院后， 诊断为：

后循环缺血、 高血压 3 级很高危， 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 医院进行了一

系列检查后， 给予马老伯扩血管、 改善

循环、 营养脑细胞（银杏叶提取物、 倍

他司汀）、 抗血小板聚集 （阿司匹林）、

稳定斑块 （阿托伐他汀钙片） 等治疗，

3 月 11 日马老伯出院。

法院：医疗服务合同关系

不同于消费关系，不构成欺诈

法院审理认为， 马老伯于 2024 年

3 月 6 日因头痛至被告神经内科就诊并

住院治疗， 双方形成患者与医疗机构之

间的医疗服务合同纠纷。

首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条的规定： “消费

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 使用商品或者

接受服务， 其权益受本法保护； 本法未

作规定的， 受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保

护。” 本案中， 原被告的医疗服务合同

并不符合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之特

征。 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不同于消费关

系， 医疗行为面对的是极复杂的个体生

命和健康， 因此医疗服务合同中仅强调

方法、 手段的正确， 不强调结果的确定

性，而消费关系强调的是结果的确定性。

因此，原、被告之间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

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

其次，根据生活常识，住院登记单的

开具并不以医方对患者某项疾病的确诊

为先决条件。 被告医院根据马老伯的主

诉病史、既往史、门诊检查报告等材料，

向马老伯开具住院登记单， 是进一步检

查治疗之需要，并无不当。 且原、被告的

医疗服务合同的建立是在医院开具住院

登记单、马老伯办理入院手续，双方合意

的基础上，而非被告的单方行为。

最后， 马老伯主张被告医院在开具

住院登记单时具有欺诈的故意。 欺诈是

指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 或者故意隐

瞒真实情况， 诱使对方基于错误判断作

出意思表示。 马老伯在门诊诊疗过程

中， 门诊病史、 检查报告、 住院通知单

等， 被告均向马老伯公开， 并无故意告

知对方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

行为， 故双方医疗合同建立的过程中，

被告并无欺诈行为。 综上， 马老伯主张

被告欺诈， 要求退一赔三， 并赔偿精神

损害， 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法院难以

支持。

最终， 法院驳回了马老伯的全部诉

讼请求。

是老年病还是重急诊？
患者状告医院欺诈要求退一赔三

名字被公司盗用 还成了法定代表人
青浦检察院以民事检察守护公民“姓名权”

□ 通讯员 王擅文 见习记者 陈姝楠

姓名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决定、 使用、 改变自己姓名的权利， 然而家住青浦区的杨女士却意

外了解到自己的名字被盗用并注册公司， 自己被登记为公司股东、 法定代表人。 追回自己姓名的

维权之路上， 青浦区人民检察院给予其法律的武器， 帮助杨女士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 记者 陈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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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决

“我是公司法定代表人？ ”

2021 年 11 月的一天， 61 岁的杨

女士至青浦区人民法院起诉上海朱家

角某公司及公司员工周某， 原因是杨

女士在 2019 年 12 月于法院作出的一

份民事裁定书中得知自己的名字于

2005 年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申请

登记为某建筑工程公司的公司股东、

法定代表人。

杨女士对这一公司的所有情况一

概不知， 但公司的工商内档上却赫然

出现了她的签名及个人印章， 并且令

人细思极恐的是， 2007 年杨女士的

身份证更新， 旧版无法再使用， 而就

在那一年， 该建筑公司在 《上海商

报》 上刊登了遗失营业执照的公告，

并在此之后继续办理了公司的营业执

照， 而据办理执照时的证据显示， 正

是使用了杨女士的新版身份证并重新

假冒了她的签名和私章。

经鉴定， 该建筑公司办理相关手

续时有关材料上的杨女士签名均非杨

女士书写。

“赔偿我的精神损失！ ”

杨女士愤怒异常， 认为上述情

况损害了她的经济利益并造成精神

损失， 她向法院要求判令侵犯她权

益的上海朱家角某公司及周某承担

责任： 一是停止侵害、 使用她的姓

名权利， 撤销建筑公司的工商登记；

二是赔偿 200 万元； 三是赔偿精神损

失费 3 万元。

然而周某与公司却共同辩称： 周

某仅是公司员工， 负责办理执照送审

材料， 将收集好的资料送到工商局，

代表公司完成相关工作， 其个人不应

承担责任， 代办注册手续均系杨女士

授权而为。

法院经核实证据后发现， 事实正

是如此， 因此判处杨女士败诉。

“检察官，帮帮我。 ”

杨女士坚持认为自己的权益遭受

侵害， 不服法院判决， 并辗转至青浦

检察院申请生效裁判监督。 为积极履

行民事监督职责， 维护当事人人格权

益， 青浦检察院民事检察承办检察官

得知情况后， 立刻调取案件卷宗， 进

行小组讨论， 全面审查案情， 并对相

关人员进行逐一询问。 最终发现杨女

士的确被侵犯了个人姓名权， 而侵犯

这一权利的， 竟是她曾经的枕边

人———前夫王某某。

杨女士向检察官表示， 她与王某某

在 1988 年登记结婚， 2016 年 6 月感情

破裂登记离婚， 3 年后与现任丈夫登记

结婚。 而根据此前的审查结果， 以杨女

士名义注册的公司存立时间确实在这一

婚姻存续时间范围内。

曾经的枕边人，如今的嫌疑人

承办检察官在向王某某释法说理

后， 王某某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并交

代了事件经过： “公司设立时夫妻财产

分割协议上的杨女士签名是我代签的，

章也是我刻的。” 检察官追问： “公司

法定代表人私章是谁刻的？” 王某某也

承认： “我刻的， 我前妻对公司经营及

设立情况确实不太清楚。”

检察官立即向杨女士告知其原审诉

讼系错误选定被告， 并建议她另案提起

诉讼以维护合法权益。

今年 2 月， 由青浦检察院支持起

诉， 法院对杨女士与王某某姓名权纠纷

一案进行立案审理。 在这期间， 考虑到

杨女士是经济困难且法律知识较为缺

失、 诉讼能力有限的老龄妇女， 属于弱

势群体， 承办检察官持续指导收集证

据、 协助拟写法律文书、 制发支持起诉

书， 向杨女士提供法律援助。 而王某某

也在该案再次立案后承认当时是自己偷

偷拿了杨女士的身份证办理相关手续，

并在杨女士与其离婚时， 故意隐瞒公司

存在情况。

检察履职护民权

为更好维护当事人权益， 承办检察

官以支持起诉为抓手， 在详细阐明案件

事实法律依据的同时主动跟进了解该案

审理情况。

在法院采纳支持起诉书意见、 认定

王某某冒用杨女士名义注册公司并擅自

将杨女士登记为公司股东、 法定代表人

后， 于 5 月 30 日判处王某某造成杨女

士经济和精神损失， 需赔偿 2.2 万元，

该判决于 6 月 14 日生效。 以杨女士名

义注册的公司目前已被注销， 王某某也

及时将赔偿金支付给杨女士， 杨女士心

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姓名权” 这一名词听起来陌生，

但事实上， 如若在不防备情况下被侵

害， 则会对公民权益造成不可估量的损

害。积极推进支持起诉新发展、拓展支持

起诉保护圈、 促进弱势群体合法权益保

护出实效， 这是检察机关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 的实践与担当。 青浦检

察院还将持续延伸为民服务触角， 加强

公民权益保护， 用法治的“力度” 提升

民生的“温度”。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